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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第 1次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財政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5月 24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分 

貳、地點：臺北市市府路 1號 11 樓吳三連廳 

參、主席：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游適銘局長          紀錄：陳麗安 

肆、出（列）席人員： 

陳威仁總召集人、王卓鈞副總召集人、曾麗卿副總召集人、馮燕

副總召集人、曾巨威顧問、楊松齡顧問、劉彩卿顧問、彭建文顧

問、蘇瑛敏顧問、劉大貝顧問、黃耀輝顧問、林宜男顧問、邱大展

顧問、王銀漢顧問、孫振義顧問、陳松興顧問、李顯峰顧問、陳津

美顧問、卓輝華顧問、林美珍顧問、郭國任顧問、蘇鈺英顧問、趙

正義顧問、張五常顧問、黃時中顧問、劉嘉松顧問、邵棟綱顧問、

范正權顧問 

胡曉嵐副局長、倪永祖處長、黃薏庭主任秘書、吳雅鳳專門委員、

石春霞專門委員、陳錦慧科長、賴順釧科長、梁芳芳科長、葉財

旺主任、陳育琳股長、陳義阜股長、吳季穎股長 

伍、致詞： 

一、主席致詞： 

謝謝總召集人、副總召集人及各位專家今天撥冗指導，蔣

市長上任後聽取各機關業務報告，第 4 站就來到財政局，顯示

他對財政議題之重視程度。本府近期推動多項社會福利政策，除

了老人年金、敬老津貼之外，包括幸福育兒、開創教育、長照關

懷以及全民運動等也要加碼，如何以財政支援各項市政建設非

常需要各位的建言，今天先就 112 年不動產評價相關議題，請

各位顧問提供寶貴的意見。 

二、陳威仁總召集人致詞： 

蔣市長非常重視大家各個專業領域的經驗，所以他組成了

這個顧問團，希望能夠支援施政團隊，提供一些參考意見，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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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市政可以做得更好，這也是臺北市民全體之期待。本人代

表顧問團，謝謝市政府用心，希望所有顧問能秉持為市民服務的

信念，多提供建言，也希望施政團隊能將顧問的意見作為施政參

考，謝謝各位。 

陸、提案單位簡報： 

一、討論案：112年不動產評價相關議題。 

(一)研議地段率調整(略)。 

(二)研議 112年 7月 1日以後新建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應否調整

(略)。 

(三)單一自住、公益出租人及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是否維持稅基折

減機制(略)。 

二、報告案：新創亮點服務。 

(一)視覺化地段率查詢(略)。 

(二)視訊租賃服務雲(略)。 

柒、顧問發言要點及主席回應： 

一、陳威仁總召集人 

(一)發言要點 

1、房屋稅計算公式建議可考量其合理性及參考其他縣市。 

2、有關房屋稅調整前經議會決議要求考慮到經濟發展狀況、民

眾負擔，如因建築造價上漲即調高標準單價，應考量其合理

性、民眾之負擔以及調整後誰受益、誰受害。 

(二)主席回應 

非常感謝陳總召集人，目前調整之新標準單價，將適用

112年 7月 1日後之新建房屋，預估影響 5,600戶，舊屋尚不

考慮回溯，另將會參考其他縣市之調整情形。 

二、馮燕副總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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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單一自住、公益出租人及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是否維

持稅基折減機制，不論是局長、召集人，包括總召都支持這個

機制，我亦表達支持。 

三、曾巨威顧問 

(一)發言要點 

1、有關地段率及標準單價調整與單一自住之折減制度，均附有

學術性及專業之評估依據，肯定財政局提出之構想。 

2、地段率及標準單價同時調整，應在研議過程中更加謹慎，建

議標準單價優先於地段率調整，以避免地段率調整會與地價

稅形成誤解。至於單一自住、公益出租折減，建議市政府可

再努力與財政部溝通，維持現行做法。 

(二)主席回應 

此為整體概念，包含標準單價及地段率，均可思考，單一

自住提供之論述，亦可向中央溝通。 

四、楊松齡顧問 

(一)發言要點 

1、現行地段率有調整需要，但回到政策面，地段率與地價稅、

土地稅易混淆，房屋稅是否要以地段率來調整，可再思考。 

2、新建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調整，如係後天人為改良反致造價愈

高、稅愈重，將會造成反效果。美國加州 13號提案主張，除

房屋買賣，新買受人用新稅率課徵外，舊屋係以長期持有為

目的，不應用物價來調整，單純居住使用，與物價無關，即

在避免不斷調整，影響長期持有人稅負。故新標準單價是否

只適用新屋，能與舊屋區隔，甚為重要。 

3、公益出租及社會住宅反映成本，若隨著市場機制，造價提高、

標準單價即提高，政策效果有限。另研究所蒐集樣本尚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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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出租及單一自住住宅，其平均稅率或中位數在政策上意

義不同，故納入考量，以避免無法解決弱勢團體居住問題。 

(二)主席回應 

1、地段率方面，美國、加拿大採逐案估價，我國地價有地價區

段，房屋稅有地段率，內政部長期推行電腦個案估價，未來

可朝這方向處理。 

2、新標準單價之適用可能面臨一刀切的問題，將會慎重，並將

加州 13號提案納入考慮。 

3、社會住宅反映成本，如何照顧弱勢亦會謹慎處理。 

五、劉彩卿顧問 

(一)發言要點 

身為學者，希望今日會議達到目的即是房價不要漲，房價

上漲原因是持有成本太低，美國芝加哥 2020年新屋 60坪 2層

樓造價約 1,300 萬，持有成本 30 萬，相形之下臺灣持有成本

太低。支持財政局增加稅收外，政策之調整，應於適法之前提

下，進行地段率、標準單價調整。 

(二)主席回應 

非常謝謝劉教授舉芝加哥案例供我們日後說明參考。 

六、彭建文顧問 

(一)發言要點 

1、本次所做的「臺北市標準價格調整」研究，是針對臺北市房

屋稅實質稅率去做一些評估，得到之結果大概是 0.09%到

0.23%，平均數是 0.15%，美國不動產持有稅大約是 1%到 3%，

平均 1.5%左右，臺灣目前大概是美國的 1/10，實質稅率明

顯偏低，另不同的行政區間的稅率從 0.09%到 0.23%，也有

明顯的行政區差異，所以說目前存在相對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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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高房屋稅目的是增加稅收或改善不公平的情況，個人傾向

後者，臺北市 COD 即衡量水平公平指標約 0.3%至 0.7%，合

理數值為 0.05%至 0.2%，顯示水平不公平且行政區差異大；

臺北市 PRD 即衡量垂直公平指標約 0.7%至 1.4%，明顯的垂

直不公平，有些地方高價低估，或低價高估，非呈現一致性。 

(二)主席回應 

1、我們這次做法是把實質稅率低於平均者之評價比往上調，結

果 COD是降低的，是著眼於相對公平甚於增加稅收。 

2、157條試算地段率調高等級影響十幾萬戶，將慎重評估。PRD

部分，高價不動產早前就有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此部分已有

處理。 

七、劉大貝顧問 

(一)發言要點 

1、各位學者專家理論都非常精闢，並運用各種公式、模型計算

予以支持，但因牽涉面太廣，如涉及財政部之意見，此部分

地方執政將較難執行。 

2、支持今天這 3 個議題，地段率、新建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應該

調整，單一住宅、公益出租人、社會住宅也應該維持稅基折

減，於合理調整之下，也應彈性、全面性地從各種面向思考，

共同維持稅基及財政收入、社會公平正義，並照顧年輕人及

弱勢。 

(二)主席回應 

感謝劉顧問對北市府財政局大方向支持，提供非常寶貴

建議，可以後續來做研究。 

八、黃耀輝顧問 

(一)發言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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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不動產持有稅制是房、地分離課稅，不動產評價僅評房

屋，地價則由地評會負責，如未配合調整，僅是一半效果，

建議在不修法的方式下，房評會跟地評會能夠同步運作，建

立溝通機制，以利房地稅基合理化。 

2、臺灣房屋稅和地價稅是全世界最低，其他國家有效稅率大概

都在 0.5%以上，但臺灣豪宅實際案例有效稅率僅約 0.08%，

所以調整稅基是很重要的。房屋標準單價調高，必須要注意

政治上之衝擊，臺南市標準單價適用於舊屋，提案卻遭市議

會駁回，最終包含新建房屋皆未調整。所以建議臺北市只要

調整新建房屋的標準單價。 

3、臺北市房屋稅主要是靠商辦房屋稅收，超過一半比例，故臺

北市可對單一自住調降稅率，但此政策對其他地方政府之稅

收損失將有很大衝擊，財政部亦會有意見，建議維持目前情

況，無須再往下調降，當務之急應是針對多屋族囤房調高稅

負。 

(二)主席回應 

謝謝黃顧問整理很多國外經驗，另外對於臺南追溯調整

所造成之結果，我們會納入考量，與地政局區段調整之配合，

亦會適當處理。 

九、林宜男顧問 

(一)發言要點 

基本上這應該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純粹經濟問題，目前

有經濟通膨問題，考慮人民觀感，建議不要把稅基定為打房而

連結至房價，打房為中央之責任，建議可微調後送不動產評價

委員討論。 

(二)主席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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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林顧問提醒在政治及經濟面向的考慮，可以給不動

產評價會一些微調建議。 

十、邱大展顧問 

(一)發言要點 

1、房屋稅改革應以政治影響最小方式執行，故應處理公平性而

非以稅收增加為目的，另可多考量非稅收入。 

2、有關視覺化地段率系統部分，建議參考國外不動產網站同時

顯示歷史資料、房屋尺寸、周遭環境及維修資料。 

3、財政部剛通過 PFI(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英國已不

採取，我認為推動要相當謹慎，必要時可以去英國了解。以

前財政局跟英國財政部 BOT之訓練機構有合作計畫，建議可

以持續這項人才培訓交流計畫。 

4、財政除了稅務收入，還有非稅收入，建議可以用非稅手段來

增加收入，如協助國防部房地產開發可以抽 3成，一抽 20、

30年。 

5、容積移轉代金對臺北市而言是很新創的收入，額度相當高，

且牽涉到房地產價值評估，建議由財政局主導，可以增加財

務調度靈活度。 

6、建議確實盤點市有閒置或低度利用之房地，有效活化運用資

產。 

(二)主席回應 

1、稅的部分會考慮政治效應，及強調課稅公平性。 

2、PFI 這次已經修法，後續也會再找機會與英國交流或進行專

業訓練。 

3、容積代金目前由都發局主政，因為是專款專用，就沒有納入

集中支付，本府 31 個特種基金大部分都已納入。財務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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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因之前調借捷運重置基金遭議員質疑，後續如何有效

靈活財務調度，會再作審慎評估。 

4、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市有房地，最近已著手擴大盤點，教育局

的校園餘裕空間也已納入，目前已清理土地 212筆，建物 166

筆，將會再進一步進行調配。 

十一、王銀漢顧問 

(一)發言要點 

地段率調整在議會可能會面臨質詢，因此須考量物價上

漲因素。另稅基折減部分，如臺北市政府意見與財政部不一致

時，建議可透過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委員溝通。 

(二)主席回應 

謝謝王顧問，會注意議會關於物價做的質詢，另單一自住

議題，將朝請中央立法委員來協助的方向進行。 

十二、孫振義顧問 

(一)發言要點 

1、今日之議題，不管是地段率調整、新標準單價之調整、單一

自住及公益出租折減，包含視覺化地段率、視訊租賃服務雲

等亮點服務，均非常認同。 

2、各國房價所得比、可支配所得、購買力均不一樣，故以房屋

持有稅負比較，易被質疑，地段率及新建房屋構造標準單價，

所追求稅賦公平應一致，另舊標準單價與新標準單價間之不

同調整應有論述，而調整後是否影響其他政策，如都更案如

為新標準單價，將增加它的持有成本，租金轉嫁甚至墊高房

價都會影響施政目的，所以緩步達標是可思考的。 

(二)主席回應 

1、依都更條例第 67 條規定，都市更新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

徵收 2年，另更新前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取得更新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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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於房屋稅減半徵收 2 年期間內未移轉，得延長其房屋稅

減半徵收期間至喪失所有權止，以 10 年為限，故都更案件

在房屋稅及地價稅均有租稅優惠。 

2、構造標準單價適用新建房屋或回溯舊屋，何者較公平，可再

思考，如回溯舊屋之方案將會考慮 6年緩漲機制，另新標準

單價之造價問題，亦會納入考量。 

十三、陳松興顧問 

(一)發言要點 

1、臺灣這些年的經濟成長主要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三角關係，三

角關係斷了之後，產業方面未來相對保守，估計不景氣起碼

3 年。因為不論從地緣政治的衝擊、貨幣政策問題及氣候問

題（如綠建築成本非常高）等方向驗證成本正在往上推升，

或是 2022 年廠商為避免供應鏈中斷，採取大量存貨，皆說

明未來 3~5年經濟不會成長，甚至會有通貨膨脹情況，因此，

增稅固然在實現公平及稅收部分很重要，但推動之時間點亦

很重要，必須慎重。 

2、如考量增稅之成本效益，目前非增稅的適當時機，建議可從

資產管理面增加非稅收入，等待景氣好轉。 

(二)主席回應 

將顧及政治影響衝擊，而非稅收入部分亦會去加強。 

十四、李顯峰顧問 

(一)發言要點 

為兼顧社會效益面及公平面，研究單位可從各方面、更多

的模擬分析及更廣泛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提出比較合理且更

公平性的模擬數字。 

(二)主席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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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執政面兼顧社會效益，可再考慮行政區間的權數，然後

再去擴大，後續我們會再持續做的更精緻，逐年精進。 

十五、陳津美顧問 

(一)發言要點 

1、地段率建議以民怨最小的方式調整，如前次以 16 個因子做

地段調整率模型，較嚴謹且容易對納稅人解釋，以嚴謹理論

跑出來的地段調整率再給稅捐處房屋稅一線服務同仁核對

是否有差距，將研究報告落實到實務的執行且能有效地減少

民怨。 

2、調整標準單價雖以營造指數為依據，較客觀明確，但要建議

日後可否以更長的時間去觀察這個標準，有較長的調整時間，

讓民眾有充分準備的適應時期。 

3、公益出租人、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維持稅基折減，應回到問題

本質，即政策上要不要減免，如何是合法而不被挑戰。今天

面臨的問題即是財政部的評分將影響到地方政府的評價，可

否研議從地段率著手，或以其他方法調整，謹供參考。 

(二)主席回應 

157條示範路段，稅捐處會評估，若不適合會再做調整。 

十六、卓輝華顧問 

(一)發言要點 

1、近 10年多項政策大多配合市場，房屋標準單價可進行調整，

但建議延續過去的政策跟實務基礎作微幅調整，另地段調整

率認同讓稅務員每年逐條檢討，至於第 3 個議題建議以稅率

調整方式進行，民眾較有感。 

2、實價登錄已累積 10 年以上的資料，地政機關與稅捐機關該

如何合理拆分地價稅與房屋稅稅基，是執政者應該要面對之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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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席回應 

除了向中央建議可折減之外，稅率亦建請財政部考慮

1.2%之妥適性，房、地拆分部分，將與地政機關一起研議。 

十七、林美珍顧問 

(一)發言要點 

1、今日討論的地段率、標準單價調整及稅基折減機制等 3 項議

題，從稅收與公平性考量，本人均非常支持。 

2、地段率的水平性公平，在開發較早地區可能變高，開發較晚

地區可能偏低，應考量有無存在地段高而低估之情形，而垂

直公平性中，有無低價高估、高價低估問題，可考量其公平

性。另新標準單價回溯建議緩步漸進式調整，政策的執行將

會更順暢。 

(二)主席回應 

地段率調整會結合市議會松山機場飛航噪音管制之減免

提案，至於垂直公平在舊屋與高級住宅加價將再細緻處理。 

十八、郭國任顧問 

(一)發言要點 

1、考慮房地產及經濟情況，建議任何增稅或稅改應逐步和緩進

行，可先進行地段率調低部分，解決不公平，應調高部分可

逐步並配合重大建設、公共設施、房價增幅情況，再由個別

稅務人員檢視每個地段合理性，逐步接近所謂的公平性。 

2、新建房屋標準單價建議從品質考量，而非造價，另不建議只

針對特定房子進行調整，惟仍可對 112年 7月以後取得使照

房屋調整，因無去年資料比較。 

3、單一自住、公益性房屋同意折減，建議從稅率折減方向思考。 

(二)主席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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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提醒調整時機之重要性，及以估價師專業角度就調

整單價提供建議。 

十九、趙正義顧問 

(一)發言要點 

1、目前經濟環境以及業界情況，新建房屋大概掉到 3 成左右，

雖調整的出發點是可分為打房、增加稅收、或公平性，建議

以實現社會公平為調整理由較妥，而地段率之調整幅度建議

不要過大。 

2、就居住正義方面，可以公辦都更方式利用閒置公有土地，創

造房屋供給。 

(二)主席回應 

趙顧問從現在建商推案的資訊強調社會公平，北市公有

土地約五千多公頃，非公用部分約占 4%，現在也盤點學校用

地，可提供社宅用地或甚至未來後續招商使用。 

二十、劉嘉松顧問 

(一)發言要點 

支持標準單價、地段率調整，但是可再細緻化，用漸進式

方式推動，另單一住宅部分也支持稅率的調降，民眾比較有感。 

(二)主席回應 

謝謝劉顧問從單一自住、標準單價方面、優惠給我們建議。 

二十一、邵棟綱顧問 

(一)發言要點 

稅基調整除了要考量建造成本、工程物價指數外，也要考

量新增加的建造成本，預計今年下半年將會發出第一張碳權執

照，而碳權變成一個建造成本時，亦會影響房屋構造標準單價。

另臺北市商業環境改變，在局部地區非常高集中建設，像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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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將來在西區東區可能有這個情況，地段率即應納入調整考量。

另外各項調整也可以考量一次通過、分段調整的可行性。 

(二)主席回應 

謝謝邵顧問從工程建築、商業、房市交易、甚至碳交易提

供非常寶貴的意見。 

二十二、范正權顧問 

未來二、三年經濟狀況不是很好，房地產絕對不理想，在

這種情況下，要如何調整須要非常慎重。 

捌、結論： 

一、主席結論： 

(一)就這次房屋稅調整各位顧問所提寶貴的建議，市長非常重視，

政策推行影響、數據分析、配套作法如延緩實施方式等，將彙

整後向市長報告。 

(二)實現居住正義要考慮到政治衝擊，感謝各位顧問協助，我們將

慎重把今天顧問的寶貴意見吸納並落實處理，再次代表蔣市長

謝謝各位顧問，讓我們收穫非常多，謝謝大家。 

二、陳威仁總召集人結論： 

(一)代表顧問團謝謝市政府給我們機會暢所欲言。期待市政府於日

後作進一步研究時，能把政策影響對象與程度，更具體作分析，

有助於政策決定。 

(二)今年是否為政策調整的適當時機，請市長特別考量，可於研究

更透徹時討論，因不動產評價每 3年評價 1 次，調整後 3年內

無法調整，雖是調整的時機，惟應充分準備。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3時 00分  


